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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

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年9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均统称“股东” ）合计23人，代表股份134,

017,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10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1,640,00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15.82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 代表股份2,377,1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2857%。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中，中小投资者合计21人，代表股份2,377,10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285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2,377,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857%。

3、杨希女士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16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68%；反对1,853,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184%；反对1,85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8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郎艳飞律师、王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上海嘉

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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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全球合作

伙伴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0年9月15日，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嘉麟

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科技” ）与美国PrimaLoft,� Inc.（以下简称“PrimaLoft” ）签

订了《全球合作伙伴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在本协议期限内，PrimaLoft指定纺织科技作为

PrimaLoft专有且在业界领先的、可生物降解的涤纶纬编和经编面料（以下简称“PrimaLoft高性能面

料” ）的全球独家生产供应商和指定授权地域的销售商。

2、本协议能否顺利履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履行中可能存在因政策法规、市场环境、履约

能力变化、运输条件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而导致的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此外汇率波动将对公司以人民币计价的收款金额及确认营业收入的金额产生一定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若本协议能够顺利履行，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均将产生积极

影响。 由于不涉及具体金额，公司暂无法预计本协议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经营成果

的具体影响；PrimaLoft是全球高性能保温及聚酯可降解材料的研发和引领者， 签署本协议将有利于

促进公司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加速公司产品升级换代，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公司未来长远发展。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20年9月15日， 纺织科技与PrimaLoft签订了 《全球合作伙伴协议》， 在本协议期限内，

PrimaLoft指定纺织科技作为PrimaLoft高性能面料的全球独家生产供应商和指定授权地域的销售

商，生产销售PrimaLoft高性能面料，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期限届满时，如合作双

方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续期。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名称：PrimaLoft,� Inc.

2、法定代表人：Michael� Joyce

3、注册资本：10,000法定股

4、注册地址：美国特拉华州纽卡斯尔郡威尔明顿市中心维尔路2711号

5、主营业务：提供先进材料技术的解决方案，研发高性能保暖材料和面料、并对其进行产品组合，

研发可降解的合成保暖材料及面料等。

6、公司地址：美国纽约州莱瑟姆英美大道19号（19� British� American� Boulevard,� Latham,�

NY� 1211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公司与PrimaLoft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双方未发生与上述合同标的相类似的业务。

履约能力分析：

PrimaLoft是根据美利坚合众国法律、法规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一家企业。 其作为在纤维领域的行

业上游研发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其在全球范围首先推出由100%回收成分制成的可生物降解的

聚酯纤维面料，是行业内先进材料技术的创新者和引领者。 PrimaLoft具备良好的信用和较强的履约

能力，并拟在其指定网站披露本协议相关内容（指定官方网址：https://www.primaloft.com/）。

三、合同主要内容

1、授权和许可

（1） 在本协议期限内，PrimaLoft指定纺织科技作为PrimaLoft高性能面料的全球独家生产供应

商。

（2）在本协议期限内，PrimaLoft以书面形式授予纺织科技PrimaLoft高性能面料的商标许可，独

家授权纺织科技在授权地域范围内销售和分销PrimaLoft高性能面料。

2、价格及付款

（1）双方协商一致确定PrimaLoft高性能面料的销售价格。

（2）由纺织科技销售、分销，或纺织科技以其他方式向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供应PrimaLoft高性

能面料，纺织科技应向PrimaLoft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3、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

4、生效时间及期限：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为5年，协议期满后，如合作双方无

异议，则本协议自动续期。

5、协议签署时间：2020年9月15日。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PrimaLoft的合作将聚焦于可生物降解创新面料方面的研发、销售。 公司作为在织造、染

整、后整理等方面有着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领先的针织面料企业，今后研发重点将逐渐转向可生物降解

面料的研发及创新，加大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并通过与PrimaLoft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在上游研发

的基础上，利用自身核心优势和创新能力，为公司整体产品升级换代奠定基础。 公司与PrimaLoft的合

作旨在致力于实现公司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同为Bluesign的认证企业，公司将积极履行绿色环保的

理念，促进公司未来发展。

2、若本协议能够顺利履行，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均将产生积极

影响。 由于目前未涉及具体金额，公司暂无法预计本协议签署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经营

成果的具体影响。

3、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公司因发生此类交易而对协议对方形

成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能否顺利履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履行中可能存在因政策法规、市场环境、履约能

力变化、运输条件等不可抗力或其他因素而导致的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此外汇率波动将对公司以人民币计价的收款金额及确认营业收入的金额产生一定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纺织科技与PrimaLoft签订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

2、PrimaLoft与纺织科技签订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的合作声明；

3、PrimaLoft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不开通直销网上交易系统“赎回转认购”业务的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在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10104/C类基金代码：010105）认购期间，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本公

司官方网站和官方移动客户端）认购上述基金的，不支持通过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认购

上述基金。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时间

景顺长城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10104/C类基金代码：010105）

2020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5日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募集情况适当调整上述基金的募集期限并及时公告。 如遇上述基金募集时间延

长或募集提前结束，则本业务时间相应调整，届时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知悉。

二、适用业务范围

在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认购上述基金时，不支持通过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转认购

上述基金，也不参加“赎回转认购”费率优惠活动。

“赎回转认购” 相关业务规则请参考本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发布的《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在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开通“赎回转认购”业务的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IGWfund

公司官方APP：景顺长城基金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更好的服务于基金投资客户，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汇成基金” ）协商一致，自2020年9月18日

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参与汇成基金的申购（含定投及转换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南华瑞盈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004845

2

南华丰淳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005296

3

南华瑞恒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005513

4

南华价值启航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007189

5

南华瑞泽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008345

6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

007842

二、费率优惠活动

1、 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汇成基金办理上述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含定投及转换业务）享受0.1折费率优惠，具

体优惠内容以汇成基金的业务规则或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汇成基金销售的

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通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基金转换当日起，将同时参与该基金

上述优惠活动，具体以汇成基金官方网站公示为准。

2、 费率优惠期限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自2020年9月18日起实施，活动结束日期以汇成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投资者在汇成基金办理本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汇成基金的相关规定。

2、上述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汇成基金所有；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展期、终止或调整，由本公司或汇成

基金另行公告；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招商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汇成基金

客服电话：400-619-9059

网址：http://www.hcjijin.com/

2、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810-5599

公司网址：http://www.nanhuafunds.com

风险提示：

1、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本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进行理性投资。

2、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

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其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

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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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飞马国际” ）于2018年

11月13日披露了《关于涉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2018年12月18日披露了《关于涉

诉事项暨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6）、2019年1月12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涉诉事项暨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2019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4）、2019年5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2019年6月1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6）、2019年6月28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3）、2019年7月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79）、2019年7月2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2）、2019年8月7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5）、2019年8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8）、2019年8月2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1）、2019年9月28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9）、2019年10月30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3）、2019年11月12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0）、2019年11月2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3）、2019年12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4）、2019年12月3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18）、2020年3月28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0）、2020年5月23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2）、2020年6月5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9）、2020年8月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1） 以及2020年8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7）。 日前，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信息渠道以及相关法律文书等资料，现就公司前期

披露的以及截至目前所了解到的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公司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情况

1、公司前期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序

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

申请人

被起诉方

/

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

/

仲裁

本金

（

万

元

）

诉讼

/

仲裁进展情况

1

（

2019

）

鄂

0116

民 初

2076

号

；

（

2020

）

鄂

0116

执

2674

号

武汉市黄陂

区人民法院

杭 州 九 鱼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飞马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

黄壮

勉等

借 款 纠

纷

950.00

经查询

，

申请人申请强

制执行

。

案件判决结果

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披

露 的

2019 -048

、

2019 -

110

号公告

。

2

（

2018

）

粤

03

民初

3407

号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深 圳 市 神 农

惟 谷 供 应 链

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等

合 同 纠

纷

12,831.90

公 司 收 到 法 院 执 行 通

知

，

申请人申请强制执

行

。

案件原判决结果及

前期披露情况详见公司

披 露 的

2019 -034

、

2019-082

、

2019-113

号

公告

3

（

2020

）

粤

03

民初

23

号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市

分行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黄壮勉

、

飞 马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东莞市飞马物流有

限公司

、

深圳骏马环保

有限公司

、

东莞市华南

塑胶 城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飞马国际物流

（

深圳

）

有

限公司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127,308.00

一审中

。

对方申请财产

保 全

，

详 见

“

3

、

公 司

、

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

关 资 产 被 查 封 冻 结 情

况

”。

案件前期披露情况

详见 公 司 披 露 的

2020-

032

号公告

。

4

（

2019

）

豫

01

民 初

1268

号

、

1269

号

；

（

2020

）

豫

01

执

1140

号

、

1142

号

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中 原 商 业 保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黄壮勉

等

合 同 纠

纷

13,624.86

经查询

，

申请人申请强

制执行

。

案件判决结果

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披

露 的

2019 -082

、

2020 -

071

号公告

。

5

（

2018

）

粤

0304

民 初

38853

号

；

（

2019

）

粤

03

民 终

32840

号

； （

2020

）

粤

0304

执

7713

号

深圳市福田

区 人 民 法

院

；

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

院

深 圳 市 优 友

商 业 保 理 有

限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黄壮勉

等

票 据 纠

纷

2,771.29

申请 人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

被列入

“

失信被执行人

”

名单并被法院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

。

案件判决结

果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

披露的

2019-034

、

2019-

103

、

2019 -118

、

2020 -

010

、

2020-032

号公告

。

6

（

2018

）

粤

0304

民 初

38854

号

；

（

2019

）

粤

03

民 终

32841

号

； （

2020

）

粤

0304

执

7714

号

深圳市福田

区 人 民 法

院

；

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

院

深 圳 市 优 友

商 业 保 理 有

限公司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黄壮勉

等

票 据 纠

纷

2,619.09

申请 人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

被列入

“

失信被执行人

”

名单并被法院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

。

案件判决结

果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

披露的

2019-034

、

2019-

103

、

2019 -118

、

2020 -

010

号公告

。

7

SHEN

DF2019022

4

号

；（

2020

）

粤

03

执

1207

号

深圳国际仲

裁院

；

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南

山支行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飞马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东莞

市飞 马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

黄壮勉

、

深圳骏马环保

有限公司

信 用 证

垫 款 纠

纷

541.65

万

美元

申请 人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

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公

司实际控人黄壮勉被法

院采 取 限 制 消 费 措 施

。

案件仲裁结果及进展情

况 详 见 公 司 披 露 的

2019 -034

、

2019 -118

、

2020-032

号公告

。

8

SHEN

DF2019022

5

号

；（

2020

）

粤

03

执

1208

号

深圳国际仲

裁院

；

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南

山支行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飞马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东莞

市飞 马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

黄壮勉

、

深圳骏马环保

有限公司

票 据 纠

纷

39,279.80

申请 人 申 请 强 制 执 行

，

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公

司实际控制人黄壮勉被

法 院 采 取 限 制 消 费 措

施

。

案件仲裁结果及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

2019 -034

、

2019 -118

、

2020-032

号公告

。

9

（

2019

）

粤

03

民初

2189

号

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中 国 信 托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飞马国际

（

香港

）

有限公

司

、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

应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黄

壮勉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纷

897.92

万

美元

尚未开庭

。

对方申请财

产 保 全

，

详 见

“

3

、

公 司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情

况

”。 （

注

：

前期申请人已

就同一涉案事项向香港

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

起诉讼

，

案件判决结果

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披

露 的

2018 -102

、

2019 -

034

、

2019-088

号公告

。 ）

2、公司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序

号

案号 受理机构

起诉方

/

申请人

被起诉方

/

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

/

仲裁

本金

（

万

元

）

诉讼

/

仲裁进展情

况

1

（

2020

）

粤

0304

民 初

35043

号

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

渤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分行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

飞马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东莞

市飞 马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

黄壮勉

、

洪琰

票据付款请求

纠纷

4,757.81

尚未开庭

上述新增案件涉案本金为人民币4,757.81万元，占公司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0.46%。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情况

因上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对

方申请财产保全，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相关资产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冻结、轮

候查封/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含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申请单位

被冻结单

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 冻结金额 轮候冻结

金额

（

元

）

备注

性质

（

元

）

建设银行

深圳分行

飞马国际

浦发银行

9906*****0666

基本户

0

轮候冻结

，

前期披露

情况见公

司

2019-

074

号公

告

。

中国银行

7731*****2549

一般户

0

平安银行

1101*****3000

一般户

0

民生银行

1819*****5598

一般户

0

工商银行

4000*****7554

一般户

0

江苏银行

1920*****0138

一般户

0

宁波银行

7305*****9649

一般户

0

包商银行

0012*****0010

一般户

0

兴业银行

3371*****8964

一般户

0

杭州银行

4403*****1601

一般户

0

浙商银行

5840*****2770

一般户

0

华夏银行

4530*****7419

一般户

0

建设银行

4420*****3285

一般户

0

建设银行

4420*****4299

一般户

0

建设银行

3100*****4259-1

一般户

0

建设银行

3100*****8539-1

一般户

0

光大银行

3902*****4566

一般户

0

渤海银行

2000*****4931

一般户

0

交通银行

4438*****6636

一般户

0

新增冻结

骏马环保 建设银行

4420*****7824

基本户

0

除上述受限账户外，公司（含子公司）其他被冻结/轮候冻结银行账户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股权资产冻结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5）、2019

年6月28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银行账户及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4）、2019年8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股权资产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6）、2019年8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银行账户、 股权资产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9） 以及2019年11月29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13）。

（2）公司持有的股权资产及其他资产被查封冻结情况

案号 被申请人 被保全资产 申请人

（

2020

）

粤

03

民 初

23

号

；

（

2020

）

粤

03

执保

169

号

飞马国际

冻结

/

轮候冻结飞马大宗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北京飞马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太初投资控股

（

苏

州

）

有限公司

4.90%

股权

、

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4,800

万元的股权

、

上海银

钧实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

51%

股权

、

飞马国际物流

（

深圳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深圳前海百川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广东数程

科技有限公司

1,111.11

万元的股权

，

轮候查封公司名下小型汽车

11

辆

。

建设银行 深

圳分行

（

2019

）

粤

03

民初

2189

号

飞马国际

轮候冻结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

9.844%

股权

、

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4,800

万元的股权

；

通知相关单位停止支付公司享有的债权

（

以

6,398.63

万元为限

）。

中国信托 商

业银行

（3）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骏马环保” ）持有的股权资产被查

封冻结情况

案号 被申请人 被保全资产 申请人

（

2020

）

粤

03

民 初

23

号

；

（

2020

）

粤

03

执保

169

号

骏马环保

新安富乔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宜阳富乔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高平市富乔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原平富乔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阿鲁科尔沁旗富乔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淅川富乔环保新能

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大同浩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大同富乔垃

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

51%

股权

。

建设银行 深

圳分行

（4）控股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 ）及实际控制人黄壮勉相关资产被

查封冻结情况

A、实际控制人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申请单位 被冻结方 开户行 账号

账户

性质

冻结金额

（

元

）

轮候冻结金额

（

元

）

备注

建设银行深

圳分行

黄壮勉

建设银行

6227*****1645

一般户

0.00

B、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资产被查封冻结情况

案号 被申请人 被保全资产 申请人

（

2020

）

粤

03

民 初

23

号

；

（

2020

）

粤

03

执保

169

号

飞马投资

深圳飞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40%

股权

、

深圳市前海星空联合商业保理有限公

10%

股权

、

徐州承运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55%

股权

、

国丰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55%

股权

、

深圳前海赤马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深圳飞马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深圳飞马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深圳玉马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深圳益马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东莞市飞马物流有限公司

7,

115.34

万元的股权

。

建设银行 深

圳分行

（

2019

）

粤

03

民初

2189

号

黄壮勉

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10,781,250

股

。 （

公司已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在

《

关于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被冻结的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9-100

）

中

进行了披露

。 ）

中国信托 商

业银行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及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尚未获悉其他应予以披露而尚未披

露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部分诉讼/仲裁案件收到了法院或仲裁机构送达的判决书等法律文书，公司将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其他诉讼/仲裁事项尚处于未开庭审理、判决或处

于上诉阶段，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情况。 如相关案件的最终判决及执行

结果对公司不利，将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业务开展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公司对上述案件密切关注

和高度重视，正积极与有关方进行沟通、协商，并聘请律师团队协助进行应对，争取尽快解决相关问

题。 后续， 公司将根据上述案件和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此外，公司于前期被债权人申请重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

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管理人。 截至目前，公司预重整期间债权申报、

资产评估工作已完成， 公司、 管理人以及有关方全力推进公司预重整以及重整事项相关工作， 并于

2020年9月12日在管理人主持下召开了预重整债权人沟通会议， 就公司预重整期间管理人工作情况、

重整方案（预案）、经营方案等与会债权人进行了沟通交流，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 截至目

前，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最终重整方案与日前预重整债权人沟通会上介绍的重整方案（预

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亦尚具有重大不

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公司被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公司财产

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盘活资产、改善经营，并通过重整解决

沉重债务负担，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2、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20-161

债券代码：

128092

债券简称：唐人转债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十四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唐人转债”赎回登记日：2020年10月9日。

2、“唐人转债”赎回日：2020年10月12日。

3、“唐人转债”赎回价格：100.31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0.4%，且当期利息含税）。

4、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0年10月15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0年10月19日。

6、“唐人转债”停止交易日：2020年9月18日。

7、“唐人转债”停止转股日：2020年10月12日。

8、截至2020年10月9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唐人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唐人转

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9、“唐人转债” 持有人持有的“唐人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

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风险提示：截至2020年9月15日收盘后，“唐人转债”收盘价为108.098元/张。 根据赎回安排，截至

2020年10月9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唐人转债” 将按照100.31元/张的价格强行赎回，因目前二级

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60号” 文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或“唐人神” ）于2019年12月30日公开发行了1,242.8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124,28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36号”文同意，公司124,28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月22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唐人转债” ，债券代码“128092”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公司

该次发行的“唐人转债”自2020年7月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8.86元/股。 2020年6

月19日，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唐人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86元/股调整为8.63元/股。

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唐人神；股票代码：002567）自2020年7月6日至2020年8月14日的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唐人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为11.22元/

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已触发“唐人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0年8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前赎回“唐人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唐人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唐人转债” 。

2、赎回条款

《募集说明书》中对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

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唐人转债”赎回价格为100.31元/张。 具体计

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0.4%；

t�为计息天数：从上一个起息日（2019年12月30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0年10月12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287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IA=B×i×t÷365=100×0.4%×287÷365=0.31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31=100.31元/张

对于持有“唐人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100.25元；对于

持有“唐人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

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31元； 对于持有“唐人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 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31元。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赎回对象

赎回登记日（2020年10月9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唐人转债” 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0年8月17日至8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唐人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2020年10月12日为“唐人转债”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

日：2020年10月9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唐人转债” 。 自2020年10月12日起，“唐人转债” 停止转股。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唐人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3）2020年10月19日为赎回款到达“唐人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唐人转债” 赎回款将

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唐人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4）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

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黄河北路 1291�号）投资证券部

电话：0731－28591247

传真：0731－28591125

联系人：沈娜

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唐人转债”自2020年9月18日起停止交易，自2020年10月12日起停止转股。 除此之外，“唐人

转债”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在深交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唐人转债”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唐人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公司股票，具体转股操作建议持

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

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5、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唐人转债提前赎回权利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汇林保大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汇林保大”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20年9月16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汇林保大为以下基金的销

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招商招福宝货币市场基金

A 002298

招商招福宝货币市场基金

B 002299

招商招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A 003388

招商招益宝货币市场基金

B 003389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3454

招商招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3455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6427

招商添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6428

招商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6489

招商添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6490

招商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008813

招商中债

-1-3

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008814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3859

招商招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3860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3265

招商招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3266

招商添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007595

招商添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007596

招商添利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150

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024

招商安庆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50

一、办理场所及业务类型

汇林保大可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定投和转换等业务。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

理程序等请遵循汇林保大的相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汇林保大网站：www.huilinbd.com

2、汇林保大客服电话：025-66046166

3、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887-9555

三、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关于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招商可转债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0年8月27日0:00起，至2020年9月28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招商转

债A份额与招商转债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招商可转债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

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本基金的优先类份额（简称：招商转债A份额，基金代码：150188）与进取类份额（简称：招商转

债B份额，基金代码：150189）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年9月29日）开市起至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10:30止停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cmfchina.com）查

阅，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7-9555咨询。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关于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以通讯方式召开招商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0年9月

2日0:00起，至2020年9月30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招商中

证银行A份额与招商中证银行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为招商中证银行份额。届时，基金管理

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

计划。

二、本基金的稳健收益类份额（简称：招商中证银行A份额，基金代码：150249）与积极收益类份额

（简称：招商中证银行B份额，基金代码：150250）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2020年10月9日）

开市起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10:30止停牌。 敬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

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mfchina.com）查阅，投

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7-9555咨询。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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